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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1282222][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bookmark: _GoBack]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乾石科技有限公司、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集瑞联合重工有限公司、宜宾凯翼汽车有限公司、北京快桔安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岗、余欣、马程、张迪思、邵英、华文立、杨锐、董昌春、孙林燕、杨侗、何云飞、张莉、张鹏超、李祖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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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无人配送车道路运行安全规范
[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21282223][bookmark: _Toc22093650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530]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低速无人配送车的整车及转向系统、照明、信号装置和其他电气安全要求、行驶系、传动系、车身、安全防护装置和无人车自动化系统。
[bookmark: OLE_LINK59]本文件适用于最大运行速度不超过60 km/h，最大总质量不超过2500 kg的纯电动无人配送车（以下简称“无人车”）。
[bookmark: _Toc220936506][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2128222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89  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11564  机动车回复反射装置
GB 15741  汽车和挂车号牌板（架）及其位置
GB 18384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T 18488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GB/T 34598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商用车  技术规范
GB/T 44500  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规程
T/XXXX  无人配送车自动驾驶功能及测试规范
T/XXXX  低速功能型无人车  车辆身份识别与声光交互通用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20936507][bookmark: _Toc22128222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无人配送车  posting and delivery unmanned vehicle
具备在封闭区域和城市道路上自动驾驶功能，用于各类配送服务的无人行驶的、可载货的无人车。

运营管理平台  cloud-based computing platform
为无人车及其用户，管理及服务机构等提供无人车运行、基础设施、交通环境、交通管理等动态基础数据，具有数据存储、数据运维，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信息安全等基础服务机制，能在必要时进行动态任务后援的远程管理平台。

自动驾驶  autonomous driving
除为处理紧急状况和临时性操控的装置外，不设置供人工操作的转向、制动、加速等驾驶相关操纵件，专门设计为以自动方式完成行驶任务的特性。
[bookmark: _Toc221282226][bookmark: _Toc220936508]整车
[bookmark: _Toc217651261][bookmark: _Toc217918380][bookmark: _Toc217651317]标志
[bookmark: OLE_LINK1]无人车标志应符合T/XXXX（《低速功能型无人车  车辆身份识别与声光交互通用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17651318][bookmark: _Toc217651262][bookmark: _Toc217918381]外廓尺寸及最大速度
无人车的外廓尺寸及最大设计速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外廓尺寸及速度的最大限值
	参数
	类型

	外廓尺寸
	长
	6000 mm

	
	宽
	2100 mm

	
	高
	4000 mm

	最大设计速度
	60 km/h



产品尺寸参数的测量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不具备载货功能，且单侧超出产品侧面不大于50 mm、边和角的圆角半径不小于5 mm的以下装置不在车辆宽度测量范围：
外部标识，包括注册商品商标、生产企业名称、商品产地,车型名称及型号、驱动型式及反映车辆特征的其他标识；
灯光和光信号装置；
防撞胶块及类似装置；
用于栓固防雨布的装置及其防护装置；
局部的流水槽；指用于引导门（或窗）上方雨水流水流向的流水槽；
防飞溅系统的柔性突出部分；
在收起位置时的举升平台及类似装置；锁止装置、铰链、手柄、控制器、开关。
传感器、指示牌等装置不在产品宽度测量范围。
轴荷和质量参数核定
无人车质量参数应符合表2的规定。
最大允许总质量限值
	参数
	限值

	最大允许总质量
	2500 kg



无人车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下，整备质量和总质量应在各轴之间合理分配，轴荷应在左右车轮之间均衡分配。
无人车最大允许总质量依据驱动电机功率、最大设计轴荷、轮胎的承载能力及正式批准的技术文件进行核算后，从中取最小值核定。
无人车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下，转向轴轴荷（或转向轮轮荷）与整备质量和总质量的比值均应不小于20％。
侧倾稳定性
无人车在空载、静态状态下，向左侧和右侧倾斜的侧倾稳定角应不小于28°。
图形和文字标志
应在货厢两侧喷涂总质量。冷藏车还应在外部两侧易见部位上喷涂或粘贴明显的“冷藏车”字样和冷藏车类别的英文字母。喷涂的中文及阿拉伯数字应清晰，高度应不小于80 mm。
外观
无人车不应喷涂和安装与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和工程救险车相同或相类似的标志图案和灯具。
无人车各零部件应完好，联接牢固，无缺损。
车体应周正，车体外缘左右对称部位高度差应小于或等于40 mm。
漏水检查
在停止运行时，散热器、水泵及所有连接部位均不应有滴漏现象。
漏油检查
无人车连续行驶距离不小于10 km，停车5 min后观察，不应有滴漏现象。
产品使用说明书
无人车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用文字标明与产品型号相一致的以下结构参数和技术特征，必要时还应用图案辅助说明：
1. 整车产品标牌按T/XXXX（《低速功能型无人车  车辆身份识别与声光交互通用技术要求》）的规定打刻的产品编码、打刻（或铸出的）或电机型号和编号、标有电机型号和编号的标识等标志的具体位置，同一产品型号存在不同打刻位置时应全部予以说明；产品编码打刻的具体位置还应有图示说明；
长、宽、高等整车外廓尺寸参数；
轴荷、整备质量、最大允许总质量等质量参数；
最大设计车速、最大爬坡度等动力性能参数；
驱动型式；
可以使用的轮胎规格以及轮胎气压等使用注意事项；
钢板弹簧的形式、规格和片数；
车轮定位值；
制动液技术要求及合理的更换周期；
无人车自动化系统说明（功能、使用方法、应急接管等）；
远程监控说明（监控方式、数据上传、应急响应等）；
应急处置说明（故障处理、紧急停车、事故报警等）；
涉及安全使用车辆的其他事项；
按GB 1589规定不计入车辆外廓尺寸的部件的名称、位置。
具有电子控制单元（ECU）或电子数据接口的无人车，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说明从 ECU 中读取产品编码信息的方法。
对于将事件数据记录功能集成于自动驾驶计算平台或数据存储系统（DSSAD）的无人车，其产品使用说明书或技术维护手册应包含以下内容：
1. 明确声明“本车具备事件数据记录功能，该功能已集成于无人车自动化系统/车载数据记录终端中”；
所记录数据项的含义及可能的用途加以说明；
事件数据读取工具的获取途径加以说明；
事件数据提取方式及控制器的数据提取端口端子定义。
应注明操作安全、故障防护等特殊要求，以及动力电池包、电池单体的生产企业、品牌型号和动力电池最高温度、电池单体最高电压、电池单体最低电压、电池单体电压极差等技术参数的企业推荐阈值。
产品使用说明书的所有文字性内容均应有中文。
续航里程
无人车续驶里程应满足GB/T 34598的要求。
应急救援单
无人车应配备应急救援单。应急救援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动力电池及用于切断动力电路的装置、高压电源线缆及部件、结构加强件的位置，以及解除高压系统和在断电、事故、故障等情形时操作无人车进入空挡或者拖车模式的操作方法等事项。
电安全
驱动电机
无人车的电机系统应符合GB/T 18488的规定。
动力电池
应装备符合GB 38031规定的动力电池，设有定向泄压和压力平衡装置，且在设计和制造上应预留泄压通道
车载可充电储能系统
纯电动无人车B级电压电路中的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应用符合规定的警告标记予以标识，B级电压电路中电缆和线束的外皮应用橙色加以区别，但符合GB 18384规定的通过遮栏或外壳提供触电防护的除外，可见区域内，高、低压线束、连接器不应有断裂、破损、表面材料溶解或烧蚀痕迹；当人员能接近REESS的高压部分时，还应清晰可见地注明REESS的种类（例如，超级电容器、铅酸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等）。当移开遮栏或外壳可以露出B级电压带电部分时，遮栏和外壳上也应有同样的警告标记清晰可见。
纯电动无人车B级电压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包括外露可导电的遮栏和外壳，应当按照要求连接到电平台以保持电位均衡。
纯电动无人车（换电式除外）应具有外接充电接口，且充电接口表面不应有明显变形或烧蚀痕迹，其绝缘电阻值应符合GB 18384的规定。
对没有嵌入在一个完整的电路里的REESS，其绝缘电阻Ri除以最大工作电压的REESS阻值：
1. 若在整个寿命期内没有交流电路，或交流电路有附加防护，应不小于100Ω/V；
若包括交流电路且没有附加防护，应不小于500Ω/V。
若REESS自身没有防短路功能，则应有一个REESS过电流断开装置能在无人车制造厂商规定的条件下断开REESS电路，以防止对人员、无人车和环境造成危害。
对REESS安装在车底的无人车，应具备防止REESS底部碰撞损坏的结构或设计。
当无人车的绝缘电阻值低于4.12.3.4规定的数值（或无人车制造厂家规定的更高阻值）时，应向无人车自动化系统（ADS）及远程监控中心发送报警信号，并记录故障数据。
无人车应具有能主动切断动力电路的功能。
无人车应能监测动力电池工作状态，能实现电池单体异常情况的自动监测、记录和预警，在发现热事件时应实时上传到运营管理平台。
应能通过移APP或远程监控中心查看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电量，并能显示电流或电压或充电指示信息、车速、里程等信息。
无人车驱动系统的车载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可以通过无人车外电源充电的纯电动无人车被物理连接到外部电源时，应不能通过自身的驱动系统移动。
[bookmark: _Toc220936509][bookmark: _Toc221282227]转向系统
转向系统应转动灵活、无卡滞，不应与其他部件有干涉现象。
无人车在平坦、硬实、干燥和清洁的道路上行驶不应跑偏。
无人车在平坦、硬实、干燥和清洁的水泥或沥青道路上行驶，以10 km/h的速度在5 s之内沿螺旋线从直线行驶过渡到外圆直径为25 m的无人车通道圆行驶。
无人车的车轮定位应与该车型的技术要求一致。对前轴采用非独立悬架的无人车，其转向轮的横向侧滑量，用侧滑台检验时侧滑量值应小于或等于5 m/km。
转向节及臂，转向横、直拉杆及球销应连接可靠，且不应有裂纹和损伤，并且转向球销不应松旷。对无人车进行改装或修理时横、直拉杆不应拼焊。
[bookmark: _Toc220936510][bookmark: _Toc221282228]制动系统
基本要求
无人车应设置足以使其减速、停车和驻车的制动系统或装置，且行车制动的控制装置与驻车制动的控制装置应相互独立。
制动系统的机构和装置应经久耐用，不会因振动或冲击而损坏。
电子液压制动系统（EHB）的集成控制单元、制动轮缸（或制动钳）及其活塞、制动管路及连接件等零部件应易于维修。
制动系统的各种杆件不应与其他部件在相对位移中发生干涉、摩擦，以防杆件变形、损坏。
制动管路应为专用的耐腐蚀的高压管路，高压管路之间、高压管路与邻近的部件之间应保证安全间距，避免因振动摩擦造成管路泄漏，安装应保证具有良好的连续功能、足够的长度和柔性，以适应与之相连接的零件所需要的正常运动，而不致造成损坏；制动管路应有适当的安全防护，以避免擦伤、缠绕或其他机械损伤，同时应避免安装在可能与无人车排气管或任何高温源接触的地方。
制动软管不应与其他部件干涉且不应有老化、开裂、被压扁、鼓包等现象。其他气动装置在出现故障时不应影响制动系统的正常工作。
电子液压制动系统（EHB）从接收释放指令到制动完全消除的时间应小于或等于0.80 s。
线控底盘（或整车控制系统）在同时接收到驱动与制动指令时，应优先响应制动指令。但坡道起步、自动驻车解除或无人车动态控制等特定工况下，按设计逻辑协同响应的除外。
无人车在驱动挡下，当控制系统发送的驱动扭矩指令降为零（且未发送制动指令）时，在平坦、硬实、清洁、干燥且轮胎与地面间的附着系数不低于0.7的混凝土或沥青路面上行驶时，整车制动减速度应小于或等于0.8 m/s²。
液压行车制动系不应由于制动液对制动管路的腐蚀或其他热源的作用形成气阻而影响行车制动系的功能。
行车制动
无人车应具有完好的行车制动系，行车制动应采用双回路或多回路。
行车制动应保证自动化系统在行车过程中能控制无人车安全、有效地减速和停车。
行车制动应作用在无人车的所有车轮上。
行车制动的制动力应在各轴之间合理分配
无人车行车制动的制动力应在同一车轴左右轮之间相对无人车纵向中心平面合理分配。
无人车所有车轮应装备制动器。
制动器应有磨损补偿装置。制动器磨损后，制动间隙应能通过自动调节装置来补偿。线控制动执行机构（如EHB主缸或EMB推杆）及制动器总成应具备足够的储备行程，当制动器发热或制动衬片的磨损达到一定程度时，在不必立即作调整的情况下，仍应保持有效的制动。
无人车进行紧急制动时，制动系统应能自动防止车轮抱死，保持无人车的方向稳定性。
当防抱死制动功能失效时，行车制动促动时间和释放时间不应因此产生延迟。
应急制动
无人车应具有应急制动功能。
应急制动应保证在行车制动只有一处失效的情况下，在规定的距离内将无人车停住。
应急制动功能的介入应是可控的。当行车制动系统发生故障时，系统应能自动切换至应急制动状态，无需人工干预。
驻车制动
无人车应具有驻车制动装置。
驻车制动应能使无人车能停在上、下坡道上。
驻车制动应由自动化系统控制，驻车制动的锁止装置应为纯机械装置，发生断电情况锁止装置仍应保持持续有效。
制动报警
采用液压制动的无人车，其储液器的加注口应易于接近，从结构设计上应保证在不打开容器的条件下就能很容易地检查液面。如不能满足此条件，则应具备制动液面过低报警功能。
采用液压制动的无人车，当液压传能装置任一部件失效时，应向自动化系统发送报警信号执行最小安全策略，并向运营管理平台发送故障信息。只要失效继续存在且无人车处于运行状态，该报警信号应持续发送（或保持故障状态位）。报警功能的失效不应导致制动系统完全丧失制动效能。
安装具有防抱制动装置的无人车，当防抱制动装置失效时，应能向自动化系统发送报警信号执行最小安全策略，并向运营管理平台发送故障信息。
路试检验制动性能
基本要求
无人车行车制动性能和应急制动性能检验应在平坦、硬实、清洁、干燥且轮胎与地面间的附着系数不低于0.7的混凝土或沥青路面上进行。
行车制动性能
用制动距离检验行车制动性能
无人车在规定的初速度下的制动距离和制动稳定性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对空载检验的制动距离有质疑时，准许用表3规定的满载检验制动距离要求进行。
制动距离是指无人车在规定的初速度下执行紧急制动时，从无人车自动化系统发出制动指令（或制动执行机构开始动作）之时起至无人车停住时止无人车驶过的距离。
制动稳定性要求是指制动过程中无人车的任何部位（不计入车宽的部位除外）不超出规定宽度的试验通道的边缘线。
制动距离和制动稳定性要求
	机动车类型
	制动初速度
km/h
	空载检验制动距离要求
m
	满载检验制动距离要求
m
	试验通道宽度
m

	[bookmark: OLE_LINK124][bookmark: _Hlk216006972]最大车速不足50 km/h
	30
	≤8.0
	≤9.0
	2.5

	[bookmark: _Hlk217649543]最大车速超过50 km/h
	50
	≤21.0
	≤22.0
	2.5



用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检验行车制动性能
无人车在规定的初速度下由无人车自动化系统执行紧急制动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及制动稳定性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且制动协调时间对液压制动的无人车应小于或等于0.35 s。对空载检验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有质疑时，准许用表4规定的满载检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进行。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MFDD计算见公式（1）：
		()
式中：
MFDD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单位为米二次方秒（m/s2）；
V0 ——试验车制动初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Vb ——0.8V0，试验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Ve ——0.1V0，试验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Sb ——试验车速从V0到Vb之间车辆行驶的距离，单位为米（m）；
Se ——试验车速从V0到Ve之间车辆行驶的距离，单位为米（m）。
制动协调时间是指在执行紧急制动时，从无人车自动化系统发出制动指令（或制动执行机构开始动作）时起，至无人车减速度（或制动力）达到表4规定的无人车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或表5所规定的制动力）的75％时所需的时间。

制动减速度和制动稳定性要求
	机动车类型
	制动初速度
km/h
	空载检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m/s2
	满载检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m/s2
	试验通道宽度
m

	最大车速不足50 km/h
	30
	≥5.6
	≥5.2
	2.5

	最大车速超过50 km/h
	50
	≥5.8
	≥5.4
	2.5



驻车制动性能
在空载状态下，驻车制动系统应能保证车辆在坡度为20％（对于总质量小于整备质量1.2倍的车辆为15％）、轮胎与路面间的附着系数不低于0.7的坡道上，正、反两个方向保持固定不动，时间应不低于2 min。
在规定的测试状态下，车辆使用驻车制动装置能停在坡度值更大且附着系数符合要求的试验坡道上时，应视为达到了驻车制动性能检验规定的要求。
在不具备试验坡道的情况下，准许参照相关标准使用符合规定的仪器（如牵引力测试仪）测试驻车制动性能。
台试检验制动性能
制动力百分比要求
无人车在制动检验台上测出的制动力应符合表5的要求。对空载检验制动力有质疑时，准许用表5规定的满载检验制动力要求进行检验。使用转鼓试验台检测时，可通过测得制动减速度值计算得到最大制动力。
台试检验制动力要求
	参数
	制动力总和与整车重量的百分比
	轴制动力与轴荷a的百分比

	
	空载
	满载
	前轴b
	后轴b

	要求
	≥60％c
	[bookmark: OLE_LINK127]≥50％
	≥60％d
	≥20％e

	用平板制动检验台检验乘用车、其他总质量小于或等于3500 lh的汽车时应按左右轮制动力最大时刻所分别对应的左右轮动态轮荷之和计算。
机动车（单车）纵向中心线中心位置以前的轴为前轴，其他轴为后轴。
对总质量小于或等于整备质量的1.2倍的专项作业车应不小于50％。
空载和满载状态下测试均应满足此要求。
满载测试时后轴制动力百分比不做要求；空载用平板制动检验台检验时应不低于35％。



制动力平衡要求
在制动力增长全过程中同时测得的左右轮制动力差的最大值，与全过程中测得的该轴左右轮最大制动力中大者（当后轴制动力小于该轴轴荷的60％时为与该轴轴荷）之比。
台试检验制动力平衡要求
	参数
	前轴
	后轴

	
	
	轴制动力不小于该轴轴荷60％时
	制动力小于该轴轴荷60％时

	要求
	≤20％
	≤24％
	≤8％



制动协调时间要求
无人车的制动协调时间应小于或等于0.35 s。
车轮阻滞率要求
进行制动力检验时，各车轮的阻滞力均应不大于轮荷的10％。
合格判定要求
台试检验行车制动性能时，检验结果同时满足6.7.1～6.7.4的，方为合格。
驻车制动性能
[bookmark: OLE_LINK3]当采用制动检验台检验驻车制动装置的制动力时，无人车空载，驻车制动力的总和应不小于该车在测试状态下整车重量的20％，但总质量小于整备质量1.2倍的车辆应不小于15％。
检验结果的复核
对机动车台架检验制动性能结果有异议的，在空载状态下按6.6复检。对空载状态复检结果有异议的，以满载路试复检结果为准。
[bookmark: _Toc221282229][bookmark: _Toc220936511]照明、信号装置和其他电气安全要求
基本要求
灯具应安装牢靠、完好有效，不应由于振动而松脱、损坏、失去作用或改变光照方向。应具备灯光自动控制功能，无人车自动化系统应能根据法律法规及行驶状态准确控制灯光的开启与关闭；灯光控制应稳定可靠。
无人车不应安装或粘贴遮挡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透光面的护网、防护罩等装置（设计和制造上带有护网、防护罩且配光性能符合要求的灯具除外）。除转向信号灯、危险警告信号、紧急制动信号和侧标志灯外，其他外部灯具不应闪烁。
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数量、位置、光色和最小几何可见度
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数量、位置应符合GB 4785的规定。
无人车应装置后反射器。
无人车的前位灯、后位灯、示廓灯、牌照灯应能同时启闭。
无人车的前、后转向信号灯、危险警告信号及制动灯白天在距100 m处应能观察到其工作状况，侧转向信号灯白天在距30 m处应能观察到其工作状况；前、后位置灯、示廓灯夜间能见度良好时在距其300 m处应能观察到其工作状况；后牌照灯夜间能见度良好时在距其20 m处应能看清号牌号码。制动灯的发光强度应明显大于后位灯。
对称设置、功能相同的灯具的光色和亮度不应有明显差异。
无人车照明和信号装置的任一条线路出现故障，不应干扰其他线路的正常工作。
无人车应具有危险警告信号装置，危险警告信号装置的控制应不受任何照明系统开关或照明需求逻辑的制约，应保证在无人车自动化系统认为必要时能够独立启闭。危险警告信号和转向信号灯的闪光频率应为1.5 Hz±0.5 Hz，起动时间应小于或等于1.5 s。如某一转向灯发生故障（短路除外）时，其他转向灯应继续工作，但闪光频率可以不同于上述规定的频率。
车身反光标识和车辆尾部标志板
所有最大设计车速小于或等于40 km/h的无人车应按GB 11564规定设置尾部标志板；应在后部设置车身反光标识。后部的车身反光标识应能体现无人车后部的高度和宽度，对厢式货车应能体现货厢轮廓。
无人车应在侧面设置车身反光标识。侧面的车身反光标识长度应不小于车长的50％。
车身反光标识材料应符合GB 11564的规定。车身反光标识的粘贴/设置应符合GB 11564的规定。
设置的车身反光标识或无人车尾部标志板被遮挡的，应在被遮挡的车身、集装箱的后部和侧面至少水平固定一块2000 mm×150 mm的柔性反光标识。
前照灯
无人车装备的前照灯应有远、近光变换功能；当远光变为近光时，所有远光应能同时熄灭。同一辆无人车上的前照灯不应左、右的远、近光灯交叉开亮。
前照灯的近光不应眩目。
其他电气设备
应具有连续发声功能的喇叭或等效装置，声级在距车前2 m、离地高1.2 m处测量时为90 dB(A)～115 dB(A）。
所有电器导线均应捆扎成束、布置整齐、固定卡紧、接头牢固并在接头处装设绝缘套，在导线穿越孔洞时应装设阻燃耐磨绝缘套管。电子元件应连接可靠，货厢外部的接插件应有防水要求。
应具备行驶状态数据及音视频数据的采集、存储与导出功能。记录系统应采集无人车速度、制动状态、卫星定位等信号，并关联产品编码等参数。数据存储设备安装位置应便于维护或数据读取，应能通过USB、蓝牙或远程无线传输等标准接口采集/导出行驶记录数据。数据记录应准确、完整，且具备防篡改能力。
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应具有防篡改设计，具备符合规定的数据读取接口和通讯协议，能被市场上可获取的通用工具或授权工具读取。
应能通过OBD诊断接口读取无人车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等运行数据及故障数据等信息，通信协议应符合GB/T 44500的要求。
装备以及加装的所有电气设备不应影响本文件规定的制动、转向、照明和信号装置等运行安全要求。设有向外的电子显示装置（显示箱、显示屏、光信号装置）的无人车，应保证该电子显示装置在行驶状态下处于关闭状态。
[bookmark: _Toc221282230][bookmark: _Toc220936512]行驶系
轮胎
转向轮不应装用翻新的轮胎；其他车轮若使用翻新的轮胎，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同一轴上的轮胎规格和花纹应相同，轮胎规格应符合整车制造厂的规定。
轮胎名义宽度应不超过195 mm；后轮采用单胎的，后轮胎名义宽度应不超过265 mm。
转向轮的胎冠花纹深度应不小于3.2 mm，其余轮胎胎冠花纹深度应不小于1.6 mm。
轮胎胎面不应由于局部磨损而暴露出轮胎帘布层。轮胎不应有影响使用的缺损、异常磨损和变形
轮胎的胎面和胎壁上不应有长度超过25 mm或深度足以暴露出轮胎帘布层的破裂和割伤。
轮胎负荷不应大于该轮胎的额定负荷，轮胎气压应符合该轮胎承受负荷时规定的压力。具有轮胎气压自动充气装置的无人车，其自动充气装置应能确保轮胎气压符合出厂规定。
车轮总成
轮胎螺母和半轴螺母应完整齐全，并应按规定力矩紧固。所有螺栓、螺母不应安装有碍于检查其技术状况的装饰罩或装饰帽（设计和制造上为防止生锈等情形发生而配备的、易于拆卸及安装的装饰罩和装饰帽除外），且车轮螺母、轮毂罩盖和保护装置不应有任何蝶型凸出物。
车轮总成的横向摆动量和径向跳动量应小于或等于3 mm。
悬架系统
悬架系统各球关节的密封件不应有切口或裂纹，稳定杆应连接可靠，结构件不应有残损或变形。
钢板弹簧不应有裂纹和断片现象，其弹簧形式、规格和片数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中的规定。中心螺栓和U形螺栓应紧固、无裂纹且不应拼焊。钢板弹簧卡箍不应拼焊或残损。
减振器应齐全有效，减振器不应有滴漏油现象。
其他要求
车架不应有裂纹及变形、锈蚀，螺栓和铆钉不应缺少或松动。
前、后桥不应有裂纹及变形。
车桥与悬架之间的各种拉杆和导杆不应有变形，各接头和衬套不应松旷或移位。
[bookmark: _Toc220936513][bookmark: _Toc221282231]传动系
档位要求
无人车应具备驻车挡、前进挡和倒车挡。
驱动桥
驱动桥壳、桥管不应有裂纹和变形，驱动桥工作应正常且无异响。
限速要求
无人车应在设计及制造上确保其实际最大行驶速度在满载状态下不会超过其最大设计车速，在空载状态下不会超过其最大设计车速的110％。
实际最大行驶速度是指无人车在平坦良好路面行驶时能达到的最大速度。
[bookmark: _Toc220936514][bookmark: _Toc221282232]车身
基本要求
车身外部不应产生明显的镜面反光（局部区域使用镀铬、不锈钢装饰件的除外）。
货厢/货箱应坚固耐用，覆盖件无开裂。货厢/货箱在车架上的安装应牢固，不会因无人车振动而引起松动。
车身外部可能触及的任何部件、构件都不应有任何可能使人致伤的尖锐凸起物（如尖角、锐边等）。
载货要求
货厢/货箱应安装牢固可靠，且在设计和制造上不应设置有加高、加长、加宽的结构、装置。
货箱或其他载货装置，其构造应保证安全、稳妥地装载货物，栏板和底板应规整且具有足够的强度。
载货部分不应设计成可伸缩的结构。
仓栅式载货车辆的载货部位应采用仓笼式或栅栏式结构。载货部位的顶部应安装有与侧面栅栏固定的、不能拆卸和调整的顶棚杆；顶棚杆间的纵向距离应小于或等于500 mm。
货厢的顶部、前部应封闭、不可开启（翼开式无人车除外），其与侧面的连接应采用焊接等永久固定的方式；货厢的后面或侧面应设有固定位置的车门。
车门应启闭轻便，不应有预期外的自行开启现象，门锁应牢固可靠。门窗应密封良好，无漏水现象。
号牌板
应设置能满足号牌安装要求的号牌板。前号牌板应设于前面的中部或右侧（按前进方向），后号牌板应设于后面的中部或左侧。号牌板应符合GB 15741的规定。
每面号牌板（架）上应设有4个号牌安装孔，以保证能用M6规格的螺栓及专用固封装置将号牌直接牢固可靠地安装在无人车上。
防飞溅
无人车应装有护轮板或所有车轮均装有挡泥板。
[bookmark: _Toc220936515][bookmark: _Toc221282233]安全防护装置
低速提示音
在无人车起步且车速低于20 m/h时，应能给车外人员发出提示性声响，提示音声响的声级限值、频率和声音类型应符合GB/T 37153的规定，且在无人车转弯、起步过程中不能被关闭。
前下部防护装置
无人车应设置前保险杠。
[bookmark: _Toc220936516][bookmark: _Toc221282234]无人车自动化系统
基础安全功能
自动车道保持与路径跟踪能力
无人车自动化系统应具备对车道边界及行驶路径的实时感知能力，应自动修正无人车行驶轨迹确保无人车在规划的车道内行驶，防止非预期的车道偏离。
防碰撞自动紧急制动能力
无人车自动化系统应能实时监测无人车前方及周边行驶环境，当探测到碰撞风险且需要紧急制动时，应能通过线控接口直接请求制动系统实施减速或停止。
全方位环境感知能力
无人车应装备全方位环境感知系统，探测范围应覆盖无人车周边360°区域，无视野盲区。
事故紧急呼叫能力
无人车应实时连接运营管理平台，当无人车自动化系统监测到无人车发生事故时，应能自动将包含无人车位置、无人车编号及事故形态的最小数据集（MSD）即时发送至运营管理平台，并触发平台紧急告警。
自动驾驶功能
无人车自动驾驶功能应符合T/XXXX（《无人配送车自动驾驶功能及测试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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